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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双

星新材”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以及相应股份的流通限制

情况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培服、公司股东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迪智成投资”）、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恒投

资”）和天津雷石天一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雷石投资”）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

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

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且在离职后的

半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本公司2011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2011年1-3月利润

表、现金流量表。其中，2011年1-3月、2010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

中2010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2009 年9 月修订）》而编

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713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

发行5,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1,020万股，网上定

价发行4,180万股，发行价格为55.00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1]166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双星新材”，股票代码“002585”；其中本

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4,180万股股票将于2011年6月2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

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1年6月2日 

3、股票简称：双星新材 

4、股票代码：002585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08,000,000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52,000,000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8、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售获配

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4,180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目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

份 

吴培服 9,000 43.27 2014年 6月 2日 

迪智成投资 3,000 14.42 2014年 6月 2日 

启恒投资 3,000 14.42 2014年 6月 2日 

雷石投资 600 2.89 2014年 6月 2日 

小计 15,600 75.00 -- 

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

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1,020 4.90  2011年 9月 2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4,180 20.10  2011年 6月 2日 

小计 5,200 25.00 -- 

合计 20,800 100.00 --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GSU SHUANGXING COLOR PLASTIC NEW MATERIALS CO.,LTD. 

2、法定代表人：吴培服 

3、注册资本：20,800万元（发行后） 

4、成立日期：2010年5月26日 

5、住所及邮政编码：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1号；223808 

6、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它印刷品印刷；包装材料生产；化工材

料（除化学危险品）销售；聚酯新材料技术研发；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

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7、所属行业：塑料制造业（行业代码：C49） 

8、电 话：0527-84252088 传 真：0527-84253042 

9、互联网址：www.cpp.com.cn 

10、电子信箱：wudi@shuangxingcaisu.com 

11、董事会秘书：吴迪 

12、主营业务：主要从事新型塑料包装薄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

股票情况 

姓名 职务 任期 

直接和间接

持股数 

（万股） 

公 开 发

行 后 持

股 比 例

（%） 

吴培服 董事长、总经理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12,761.25 61.35 

曹薇 董事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62.5 0.30 

http://www.cpp.com.cn/�


 

吴迪 
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375 1.80 

廖家河 独立董事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 - 

陈强 独立董事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 - 

金叶 监事会主席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6.25 0.03 

李平 监事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5 0.02 

郑卫 监事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 - 

周海燕 
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75 0.36 

潘建忠 副总经理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75 0.36 

邹兆云 副总经理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75 0.36 

杨淑侠 副总经理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62.5 0.30 

葛林 副总经理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37.5 0.18 

葛俊生 副总经理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6.25 0.03 

陆敬潮 副总经理 2010年 5月 19日-2013年 5月 19日 12.5 0.06 

臧其鹿 项目经理  3.75 0.02 

合计 --- --- 13,557.50 65.18 

注：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该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的。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吴培服，本次发行前，吴培服直接持有本

公司 57.69%的股份，并通过迪智成投资和启恒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 24.11%的股

份。本次发行后吴培服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61.35%的股份。 

吴培服，男，1961年 10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为 32081919611010****，大专学历，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2005 年 4 月

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吴培服除投资本公司外，还分别持有迪智成投资



 

61.25%的股权、启恒投资64.13%的股权和彩缘投资31%的股权，目前迪智成投资、

启恒投资的业务主要为对本公司的股权投资，彩缘投资的主要业务为投资咨询，

没有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除上述企业外，吴培服未投资其他企业。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大股东 

本次公开发行后至上市前，公司股东总数为8,072名，其中前十名股东的持

股情况如下： 

 

序 号 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吴培服 90,000,000 43.27 

2 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0,000,000 14.42 

3 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 14.42 

4 
天津雷石天一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6,000,000 2.88 

5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018L-FH001深 
2,700,000 1.30 

6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得意理财-018L-WN001深 
2,700,000 1.30 

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8L-FH002深 
2,400,000 1.15 

8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18L-CT001 深 
2,100,000 1.01 

9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0.14 

10 周爱珍 27,000 0.01 

合计 
166,227,000 79.92 

注：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该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5,200万股 

2、发行价格：55.00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30.56倍（每股收益按照201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22.82倍（每股收益按照201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的股

票为1,020万股，有效申购为2,100万股，认购倍数为2.06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4,180万股，中签率为65.5208357825%，超额认购倍数为1.53倍。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4、募集资金总额：286,000.00万元。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年5月30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沪众会验字【2011】第3935号验资报告。 

5、发行费用总额：15,339.0342万元，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承销费用及保荐费用 14,300.0000 

审计、验资费用 253.1300 

评估费用 19.0000 

律师费用 104.0000 

信息披露费 490.5000 

上市初费、登记托管费及信息查询费用 24.1000 

印刷费及印花税费 148.3042 

合计 15,339.0342 

每股发行费用：2.95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总费用/本次发行股数） 

6、募集资金净额：270,660.9658万元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5.98元（按照2010年12月31日净资产值加上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后每股收益：1.80元/股（以发行人201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本公司2011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2011年1-3月利润

表、现金流量表。其中，2011年1-3月、2010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对比表

中2010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注：报告期指2011年一季度，报告期末指2011年3月31日。） 

一、2011 年一季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1年 3月 31日 2010年 12月 31日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减 

流动资产合计 535,190,936.59  386,741,247.62  38.38% 

流动负债合计 568,666,214.33  649,654,402.53  -12.47% 

资产总计 1,479,286,041.72  1,335,015,150.04  10.81% 

股本 156,000,000.00  156,000,000.00  0.00% 

股东权益合计 766,021,128.39  617,470,381.83  24.06% 

每股净资产（元/股） 4.91 3.96 23.99% 

项  目 2011年 1-3月 2010年 1-3月  

营业收入 581,712,381.73  218,427,910.67  166.32% 

利润总额 174,765,584.18  30,438,271.14  474.1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148,550,746.56  27,980,409.24  430.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 0.19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 0.19 400.00% 

净资产收益率 19.39% 11.21% 增加 8.18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305,544.99  34,349,995.72  194.9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 0.65 0.23 182.61% 

二、2011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 

2011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171.2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6.32%；

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要产品聚酯薄膜的产能大幅增加，公司2011年1-3月份的聚酯

薄膜销量为27,533吨，较去年同期的8,929吨增加了208.35%；实现利润总额

17,476.5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74.16%，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要产品聚酯薄膜的

销售价格上升所致，2011年1-3月份聚酯薄膜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上升了54.70%，

使得公司利润总额大幅上升，公司利润总额增幅超过净利润增幅的主要原因为公

司2010年1-3月份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金额为216.55万元；实现净利润

14,855.0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0.91%，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要产



 

品聚酯薄膜的产量大幅增加及聚酯薄膜产品价格上涨所致。 

（二）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 

1、主要资产项目的变化 

报告期末公司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14,844.97万元，增加38.38%，主要原因

为公司货币资金增加及先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项目建设导致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2、主要负债项目的变化 

报告期末公司流动负债比期初减少8,098.82万元，减少12.47%，主要系预收

款项减少所致。 

3、主要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变化 

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比上年同期增加6,695.55万元，增加

194.92%，主要原因为公司产能扩大后销售大幅增加所带来的经营性现金流增加

所致。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

市后三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2011年5月17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

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状况正常； 

2、公司所处行业、市场无重大变化； 

3、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无重大变化； 

4、公司未出现重大关联交易事项，未出现公司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的事项； 

5、公司没有重大投资活动； 

6、公司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及置换行为； 

7、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发生变化； 

9、公司未涉及任何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

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10、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变化； 

12、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6楼 

邮 编：200040 

电 话：021-22167136 

传 真：010-22169344 

保荐代表人：潘剑云、于荟楠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已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交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江

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光大证

券愿意推荐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件： 

    1、2011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 

    2、2011年1-3月利润表 

3、2011年1-3月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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